
内蒙古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电子卖场

电子反拍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准格尔旗公安局不间断电源（UPS）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EEDSSZFCG-HT-2025-998038

甲方：准格尔旗公安局

乙方：新城区兴星电子设备经销部

合同金额(元)：14000.00

人民币大写：壹万肆仟元整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本合

同，并共同遵守。

一、 合同标的

产品名称 技术规格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不间断电
源
（UPS）

易事特/EAST, 不间断电源（UPS）
易事特/EAST EA9020 高频/100/
无/20KVA, EA9020, 数量:1; 
不间断电源（UPS） 易事特/EAST
EA9020 高频/100/无/20KVA设备
类型:在线式
额定容量:20KVA
额定功率(W):20KW
工频:高频
输出/入电
压:208/220/230/240Vac
内置电池:单主机
满载续航时间(h):无
电池类型:铅酸电池
电池容量(AH):100
电池电压(V):12
电池个数:0
电池柜个数:0
质保期限:3年

1 ￥14000.0000 ￥14000.00

合计 ￥14000.00 大写（人民币）: 壹万肆仟元整

商务需求：

序号 需求名称 需求响应

1 保证提供的设备是原厂设备，负责运送到指定地点并安
装调试，安装、调试以及辅材等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保证提供的设备是原厂设备，负责运送到指定地点并安
装调试，安装、调试以及辅材等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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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容量 20kVA 输入相数 三相五线制（3Φ+N+PE）
输入额定电压 380Vac 输入电压可变范围
190~305Vac（50%~100%负载线性降额）
305~478Vac（不降额） 输入频率变化范围
40~70Hz 输入功率因数 ≥0.99 旁路输入电压范围 -
40%~+15%（可设置） 电池电压 默认192VDC（可
设） 电池节数 默认16节（16~20节可设） 输出相数
单相三线（1Φ+N+PE） 输出额定电压
208（PF=0.9）/220/230/240Vac 输出电压稳压精
度 ±1% 输出频率精度 市电模式：同步状态下跟踪旁
路输入；电池模式：50Hz/60Hz±0.1% 输出功率因数
1 输出波形失真度 ≤1%(线性负载）；≤3%（非线性
负载） 输出电流峰值系数 3:1 过载能力 102%＜负载
≤110%，10分钟后转旁路；110%＜负载≤125%，1
分钟后转旁路；125%＜负载≤150%负载，30秒后转
旁路 系统指标 系统效率 在线模式：94%@100%负
载, 95%@60%负载，ECO模式：≥98% 切换时间 0
ms 最大并机台数 4台 保护功能 输出短路保护

定容量 20kVA 输入相数 三相五线制（3Φ+N+PE）
输入额定电压 380Vac 输入电压可变范围
190~305Vac（50%~100%负载线性降额）
305~478Vac（不降额） 输入频率变化范围
40~70Hz 输入功率因数 ≥0.99 旁路输入电压范围 -
40%~+15%（可设置） 电池电压 默认192VDC（可
设） 电池节数 默认16节（16~20节可设） 输出相数
单相三线（1Φ+N+PE） 输出额定电压
208（PF=0.9）/220/230/240Vac 输出电压稳压精
度

合同总额包括货款、设计、安装、随机零配件、标配工具、运输保险、调试、培训、质保期服务、各项税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

费用等。

二、交货时间、地点

1.交货时间：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2.交货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尔旗公安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三、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的质保服务期按照生产厂家标准，并 不需要延长 质保服务期。

2.乙方应保证提供的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生产厂家或国家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

3.乙方应保证在质保期内按照生产厂家的服务标准向甲方提供售后服务。

4.是否包安装：否

四、验收标准

货物必须同时完全符合下列各项标准和要求视为合格：

1.装箱单（包括但不限于质量合格证书、保修证书、产品使用说明书及其他应随产品一同装箱的技术资料等）。

2.验收应在甲乙双方共同参加下进行，验收按国家有关的规定、规范进行。

3.乙方保证合同项下提供的货物（或者设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否则，乙方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

生的所有费用。

五、付款方式

银行转账

六、违约责任

1.如乙方延期交货或甲方延期付款，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按合同金额1%向对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5日，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

要求违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2.如任何一方无故解除合同或有其他违约行为，应向对方支付合同金额5%的违约金。

七、保密

甲乙双方在订立合同、合同履约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不正当地使用

该商业秘密或者信息，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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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解决纠纷方式

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或调解不能解决争议，则 向采购单位所在地或所在地上级的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解决

九、其他

1.本合同一式 贰 份，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规及政策另行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以下无正文)

甲方(公章)：准格尔旗公安局

甲方代表：

甲方联系人：郝强

联系电话：15849701705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尔旗公安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合同签订日期：

乙方(公章)：新城区兴星电子设备经销部

乙方代表：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环支行

银 行 账 号：0602021509200057690

乙方联系人： 刘平

联系电话：15248031996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泰东河湾二期写字楼兴泰商务广场T4栋708室

合同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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